
賊 

注 

意 

中

椎 

英 

欵

此架

此皆 

帮萬 
飛 人 
机之 

於衆

1 , C

問 
題 
0 
Q

重

、

號七十月七年二拾弍國民
乘公殴

一期星
,

今
日
一

乂
吿
高
涨
•

一
匸
游
雨
水
過
多
故誠

江
沿
岸
居
民
成
懷
恐
怖
之
心

也
：

英
京
之
澳
洲
高
等
委
員
布
魯
氏
、與
英
政
府
商 

量
辦
法
矣
。現
目
澳
洲
當
軸
已
着
手
調
査
因
人 

都
倭
貨
進
口
澳
英
兩
國 
匸
業
所
受
影
响
如
何) 

威
特
氏
乂
謂
從
前
由
澳
洲
輸
往
倭
國N

貨
名
於 

倭
國
輸
入
澳
之
貨
一
，倍
二
屡
國
爲
講
辦
澳
產
羊 

毛
之
第
二
人
顧
客
二
今
則
情
勢
已
異
一
倭
貨
輸 

入
若H
見
其
多
，。故
政
府
雖
欲
維
持
澳
倭
兩
阈

則
須
禁 

II-. 倭
貨
介
澳

之
友
誼
。

與
澳
英
貨
品
爲
不
公
平
之
一
競
爭
云
二 

一
長
江
水
復
高
漲

海
卜
五
日
電
。
兩
星
期
前
長
江
水
漲
溢
一 
水 

非
常
危
險
。
當
時
有
人
料
謂
壹
九
，
二
年
之
 

炎
將
復
見
於
今
日
。
未
綫
水
勢
略
退 

延
至

東
省
之
済
南
城
有
居
民
四
拾 

河
流
域
內
。
迄
今
該
處
黄
河

。此 城
亦
在 

3
"
水
高
及

該
處
堤
面
。、若
水
再
肆
增
髙)
則
濟
南
居
民
不

消
息
： 

査
上
月

水
已
吿
漲
溢
、"
今
則
水
勢
增
高
、。

險
象
已
成
。。有
等
地
方
之
堤
爆
已
崩
決
一
。致
數 

千
人
無
家
可
歸
。。

恐
大
水
驟
至
。<

逃
生
無
蹈
也
。

難
變
爲
魚
鳖
矣

獸
到
處
惹
人
憎

▲
賊
國
現
觎
荷
屬
島

東
京
拾
玉H
電
。
宋
子
文
向
英
借
欵
九
目
萬
鎊

▲
荷
蘭
思
設
法
妨
阻
賊
之
侵
略 

荷
蘭
首
都
海
牙

—
五H
電
。，本
京
政
府
之
新
任

之
謠
言
)
日
賊
政
府
對
之
順
爲
憂
慮
：
本
京
外

外
交
部
大
臣
固
拉
夫
氏

—
曾
任
荷
屬
東
印
度
總 

督
。一
故
熟
悉
太
平
洋
荷
蘭
屬
島
情
形:
是
日
伊

務
省
已
命
駐
英
倭
大
使
調
查
此
事
是
否
屬
實
。。

在
本
京
與
駐
東
京
及
駐
美
京
之
荷
使
在
外
交
部 

商
量
制
止
日
賊
侵
略
荷
國
屬
島
事
，。

以
備
設
法
阻
遏
一;
使
此
項
借
欵
不
能
成
立
。。

原
夫
荷 
«|仆
太
平
洋
之
最
大
屬
島
爲
般
尼
奥
。

據
是
日
由
倫
敦
遞
來
本
京
訊
稱:
本
月
拾
日
英

該
島
產
煤
油
頗
多
。
賊
國
海
軍
艦
隊
所
用
之
油 

有
八
成
是
產
自
般
尼
奧
島
者
、
故
賊
國
時
思
佔

保
守
党
議
員
哈
那
氏
在
下
院
質
問
英
政
府
《
:

奪
該
島
之
燃
汕
田
-
蓋
賊
恐
將
來
與
美
啟
釁
時

宋
子
文
向
倫
敦
銀
行
家
借
款"
是
否
確
有
其
事

。。若
無
般
尼
奥
島
之
燃
油
以
接
濟
之:
則
無
法

。。英
財
政
部
大
臣
知
宋
借
此
款
後
；
是
否
將
之

與
美
作
戦
也

81
買
英
貨
:
乂
此
項
借
欵
條
件
如
何
，
同
日
保

該
島
東
部
有
兩
港
、，嘘
名
博
克
巴
彭
。。貳
名
他

1ttH
卜
午
拾
一
点
四|
分
鐘
由
意
國
柯
卑
爹 

飛
竹
为
出
發
：
新
程
六
千
一
百
英
里
，途
間

加
飛
机
之
駕
駛
員
共
九1
七

多
爲
人
〕

守
黨
議
員
鐸
魯
氏
亦
質
問
政
府
云
。
財
政
部
大

拉
坎
-
、所
有
煤
油
皆
自
該
兩
港
連
出
口
。。拒
近 

數
月
來
.一
獸
國
非
常
注
意
該
兩
口
岸
鄰
近
之
地

巴
堡
將
軍
駐
美
京
意
公
使
羅
素
氏
已
往
滿
地
 

可 

伊
於
昆
晨|

一
点
鐘
由
滿
堤
可
埠
乘
巴
堡 

將
軍
所
駕
之
机
前
來
本
處
一

市
加
占
拾
七H
電
二
卜
星
期
六
夕
意
飛
机
上
四

臣
須
知
中
國
未
償
還
前
時
之
鐵
踰
借
款 

致
英

.
刁
加
拿
大
宣
工
更
思
缶
付
殳
仁
一
量
發
交 

發
行
獎
義
券
啓
事 

學
校
爲
陶
冶
人
材
之
匸
繊
，人
材
爲
敕
國
之
要
圖
，我
僑
胞
厂
商 

海
外
，遠
離
宗
幽
・
靑
中
千
女
・
類
皆
缺
乏
祖
國
文
化
，荀
不
設
爲 

學
校
以
教
"
、。則
日
久
日
暫
而
忘K
所
自
，其
危
險
全
爲
萬
分
。・ 

本
校
爰
鎮
斯
旨
，以

/fill
國
文
化
栽
培
僑
界
子
女
。開
辦
以
來
・
肄 

業
本
校
者
，各
姓
都
自
，成
績
昭
著
。僑
界
稱
許
，也
如
近
年
因
受 

叶.界
綁
清
恐
慌
影
響
，經
費
時
虞
捉
存
肘
見
，荀
小
殷
法
籌
措
，■

@
田
技
利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第
妇
獎
舞 

A
總
獎 
額
豈
萬
二
干
元

▲
發
財
機
會
乂
到
了

▲
幸
勿
失
之
交
臂 
〔以
下0
代
獎
。
代
券)

-
本
校
乃
加
中
唯:  

21
祖
國
文
化
教
育
機
關
開
辦
以
來
履
蒙
各
埠
一 

一
僑
胞
捐
歇
勸
肋
殊
深
感
激
茲
爲
繼
續
辦
理
使
華
僑
子
弟
求
學
有 

一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長
足
之
綾
展
起
見
而
經
曹
困
難
爱
集
會
議̂

^
 

-
籌
捐
經
費
委
員
會
乂
發
行0
0
俾
購0
者
人
人
有

fio
之
良
儔
一 

-
於
本
校
亦
希 m
餘
款
以
資
補
助
一 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深
望
僑̂

^
 

君
當
仁
不
讓
玉
成
美
舉
造
福
無
窮
曷
勝
厚
幸

以
資
維
侍"
其
勢
將
有
景
宮
鞠
爲
茂
草
之
嘆
，斯
豈
育
材
押
國
之 

微
蔑
乎
，同
人
等
有
鑒.於
此
・
发
集
會
議
。共
圖
補
敘
，因
發
行
有

一0
捐
毎0
定
價
坎
銀
五
毫

樊
義
券
・.
冋
各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動
銷
：
以
期
集
腋
成
裘
，共
襄
義
- 

舉
・
願
我
昆
仲
曾
各
僑
梓•
本
平H
愛
鄕
愛
國
之
熟
忱
・•
踴
躍
購
阳
茂
幀
。
以U
茂

包

支

等

辭

用

slh
r
釘
 

銷•
則
本
校
靈
光
餅
然•
而
莘
莘
學
子•
亦
受
賜
多
矣- 

一 

外
成
頒C
丿
卩
成
包
支
籌
辦
費
勺
餘
多
少
撥
歸
學
校
以
資
維

信
。
額
預
發0
。
卷
萬
元
以
二
成
歸
代
理
售
。
者
爲
酬
勞
費
以
一

持

謹̂

^
義
券
簡
章
列
左 

三
。
格 

冠
軍
得
二
六
千
元
第
一
一
名
壹
千
二
百
五
十
元
第
二

1. 

一
此
券
名
爲
有
獎 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材
之
性
質
所
得
之
欵
以
一 

七
百
二|
九
元
第
四
至
第
卜
名
每
名
七1
五
元
拾
-
至
五
十 

貳
成
丘
歸
代
理
沽
券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 

名
毎
名
一
一
卜
五
几
五t
一
至
壹
百
名
每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七 

三
成
七

h.
領
奨 

一
元
 

一

与
預 定
發
獎
券 
六
萬
條
毎
條 

之
欵
盡
貯
滿
地
可
銀
行
候 

㈢
獎
格

第
壹
名
緊
銀
七
千
元 

第
三
名
獎
跟
七
百
五
十
元

一 阳0
0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0

格
照
計

一
五
開
彩H
斯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二
時 
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埠
華
人
靑
年
會
屆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 

社
團
代
表
與
全
體
僑
胞
蒞
塲
監
視 

七
開
彩
辦
法 

以
本
埠
幼
童
輪
流
拈
彩
依
照
第
一 
次
開
彩
辦
法

五
毛
共
銀
叁
萬
元
所
有
沽
得 

獎
時
照
數
分
配

貳
名
獎
銀
貳
千
元 

四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士
兀

第
拾
豈
名
至
第
五|
名
毎
名
獎
銀
賣
拾
元

。•
日
賊
藉
詞
謂
此
等
地
之
森
林
塲
珀
合
默
頑
種

受
莫
大
之
損
失
。
今
聞
中
國
乂
向
倫
敦
銀
行

第
五
卜
一
至
第
豈
百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元

㈣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
萬
條
者
決
照
原
定
奨
格
給
獎
倘
沽
不 

足
券
額
或
沽
過
額
者
其
獎
格
當
按
沽
出
之
券
額
成
數
給
獎
之 

国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國 ±:

二
年
八
月
廿
日
正
午
在
黃
江
夏
總
堂
開 

獎
開
獎
時
招
集
全
麗
職
員
監
視
歐
迎
僑
界
參
觀
用
文
彊
學
校 

初
等
班
學
生
拈
票
以
撞
票
法
開
彩

因
凡
俊
獎 
首
、貳
、三
、、名
者
卽
由
本
處
拍
電
報
知
其
餘
四
名
以 

下
者
則
登
於
報
章
發
表
所
有
獴
獎 
人
當
於
軌
章
發
表
後
自
行 

携
券
領
獎 
或
將
券
夾
在
函
內
寄
來
領
獎
查
對
符
合
瀑
票
支
給 

倘
其
人
於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頷
獎 
亦
乂
不
通
函
領
獎
者
則
將
其

◎
每
部
卜,
條
共
銀
五
元
代
賣
者
每
部
收
銀
四
元 ◎
欵
先 <
 

隨
卽
付0
取◎
時
以r
條
爲
底
如
售
不
淸
餘
。
付
囘
多
少I
 

- 

計
奉
囘
欵
項

一
九
歡
迎
各
埠
商
號
團
體
及
僑
胞
代
埋
售0

一 十
本
會
收
到
。
欵
及◎
尾
時
即
另
行
發
給
收
據
與
購
。
人
或
寄 

- 

由
代
理
人
轉
给

上
一 
凡
代
理
售0
者
於
售0
時
須
將
購0
者
之
姓
名
詳
細
堂
( 

或
信
箱
號
數
寫
明
於0
尾 

便
一
經
開
影
卽
知
何
人
得0

 

拾
二
凡
中
彩
冠
軍
第
二
第
三
及
殿
軍
者
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 

中
彩
者
隨
卽
函
知
由
報
紙
宣
場

植
家
用
。。故
日
賊
船
舶 
借
此
題
目 
常
駛
進
該

韓
唆
兩
氏
談
商
減
軍
問
題

借
款
，
英
政
府
曾
否
許
可
中
國
白
英
募
集
此
種

處
一 
帶
禁
地
;
所
謂
禁
地
者
，。荷
屬
東
印
度
政

馬|
四
日
電
"
前
任
英
外
交
部
大
臣
。，現
任

❷
逆
軍
與
倭
獸
準
備
攻
馮

A
逆
軍
暨
獸
卒
開
始
移
動 

爲
都
長
春
十
五
日
電
一
，本
處
日
賊
舆
漢
奸
當
道 

。以
馮
玉
祥
違
反
中
倭
休
载
協
定
。將
多
倫
克
復 

。
遂
决
意
遣
展
攻
馮
一 
命
李
守
伸
率
之
第
壹
枝 

隊
。。王
永
盛
之
第
枝
隊
與
傅
銘
勳
之
第
四
枝
 

緻
總
計
二
萬
人
之
匕
，
協
同
獸
卒
某
師
團
之
壹 

部
組
織(
討
伐
軍
，以
備
向   

<
部
反
攻
一。此
帮 

漢
奸
軍
與
獸
卒
已
開
始
移
動
云
。

•
黃
河
水
漲
溢

▲
濟
南
城
水
高
及
堤
面 

上
海
上
五
日
電
。
黃
河
流
域:
將
吿
水
災
，
數 

百
萬
人
有
受
餓
之
虞
。此
乃
是
日
本
處
所
接
之

欵
撥
入 
文
彊
學
校
以
一 

通
訊
地
址
姓
名
籍
貫 

也
代
理
賣
券
細
則

(
甲
)
歡
迎
各
界
僑
胞
一 

〔乙
"
各
梓
里
欲
代
賣.

一 十
三
此
種 
0
用
西
字
說
明
亦
可
向
西
人
勸
銷

一
卜
四
本
會
所
收
得0
0
之
款
俱
由
本
會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. 

任
周
龍
興
財
政
主
任
余
瑞
棠
以
本
校
名
義
存
貯
滿
地
可
銀 

行
提
欵
時
力
須
用
籌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財
政
主
任
三
君
簽
一

一 

名
方
得
提
支

捐
助
教
育
經
費
幷
將
点
撞
獎 
之
號
數 

於
報
章
表
揚
以
淸
手
續

售
獎 
義
券
埋
廣
爲
推
銷 

來
辦
事
處
領
取
或
通
函

本一

2
欵
項
一
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
任
周
龍
興

財
政
主
仟
余
耀
棠
簽
名
妥
收
凡
籥
名
往
來
各
函
件
亦
聲
 
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簽
名
爲
憑
朦

〔丙 
凡
代
資
维 

將
獎 
券a

賣
出
之
獎 
券
須. 

備
彙
齊
開
彩
幸

拾一

其
繳
一

府
在
其
間
建
有
砲
台 
不
准
外
蛤
闖
入 
但
賊
船

人
會
主
席
韓

至
本
京
晋

一債 

並
有
何
保
證
中
國
能
償
還
此
欵
」云 
代 

一
財
政
部
大
臣
奢
波
氏
答
右
：
中.國
向
英
借
欵

欵
未
能
成

事

。英
政
府
絕
木
與
聞 

C
E
:

拾
六
凡
中
彩
者
由
第
一
个
第T-

名
及
殿
軍
其
代
理
經
手
人
每
元 

可
享
受
扣
佣
銀
五
仙

▲
外
埠
贊
肋
員
兼
代
理
售
券

不
之

向
此
等
地
城
駛
進

•
澳
洲
反
對
倭
貨
向
澳
傾
銷 

澳
洲
首
都
坎
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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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洲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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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英
製
造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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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洲
協
會
曾
向
本
京
政
府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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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
倭
貨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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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於
澳
洲
者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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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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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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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
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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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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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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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路 
/;
/: 
二
本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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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H
■
年
六
月
拾
六
日

0
一

啟
者
本
公
司2
占
利
长
笠
館
卽 4
派
街
貳
號
門
牌
準
於
七
月
什 

號
卜
午
七
點
鐘A
館
內
當
衆
投
充
有
意
經
營
此
館
者
請
居
時
到

謁一

瞳
尼
。
與
之
談
商
世
界
减
縮
単
備

荷
屬
東
印
度
政
府
當
局
覩
狀-
頓
感)

蓋

來
落
闡
投
充
可
也 

民
國
什
二
年
七
月
拾
七
號

令
朝
香
港
滙
價
每
百
三
卜
六
元
八
五

册
吆
埠
永
利
公
司
敗

汴
泊
該
處
之
荷
國
戦
艦
雖
有
水
面
飛
机
多
架
及 

巡
洋
艦
數
艘
爲
助"
但
日
賊
海
軍
一
旦
侵
佔
該

海
陸
空
軍
無
法
拒
禦
之
也(
未
完)

地
二

•
意
飛
机
隊
飛
抵
市
加
古 

市
加
占
|
五
日
電
;
意
政
府
飛
机
廿
四
架 
，將 

於
是
夕
六
点
鐘
由
滿
地
可
飛
抵
本
處
之
博
覽
會 

塲
。、統
帶
此
帮
飛
机
者
爲
意
政
府
航
空
部
大
臣

基
。。因
盜
賣
故
宮
重
要
古

被
寧
府
監
察
院

物
多
件
；

劾
。。易
認
爲
有
毀
他
之 

譽
，
遂
憤
辭
該
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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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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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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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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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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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止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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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惡
欺
騙
人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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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
無
忌
憚
極
矣
。，上
海 

全
國
民
衆
聯
合
會
特
發
通
電
斥
責
之
。、義
正 

詞
嚴
：至
可
欽
佩 
茲
採
載
如
下(
編
者
誌
一 

行
政
院
汪
院
長
勛
鑒
；
各
掇
關
各
團
體
全
國
同 

胞
公
鑒
。轴
載
吾
國
派
出
熊
斌
等
乂
訂
單
北
停 

戰
協
定
二
其
内
容
大
槪
如 
二
二
二
一
二
三
一 

〔四
〕
一
九
一
項 
即
行
政
院
負
責
當
局
所
聲
明
僅 

及
理
事
，不
涉
政
治
者
。。其
辱
我
國
體
一 
汚
我 

歷
史 

爲
城F
之
盟
，更
何
容
狡
賴
；
茲
茹
痛 

揮
淚
一
分
別
斥
其
絶
大
欺
人
與
荒
謬
之
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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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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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
義
 
通
州 
香
河
寶
塘
，林
亭
連
寧
河
彳
 

蘆
台
所
連
之
線
以
西
以
南
地
區
。。不
再
前
進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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乂
不
爲
壹
切
挑
載
擾
乱
之
舉
動:
非
對
倭
叫
饒 

與
投
降
而
何
。，非
盡
率
該
區
域
以
内
全
龍
人
民
一 

•
對
倭
叫
饒
與
投
降
而
何
，。該
項
原
文
日
〔撤
退
一 

。日
〔小
再
前
進
〕；一
夫
以
本
國
軍
之
行
動
，。不 

受
命
於
本
國
政
府
統
治
之
下
。。而
受
命
於
敵
軍 

之
壓
迫
舆
束
縛
與
限
制
之
下
。。尙
謂
其
不
涉
政 

治
；
是
而
可
忍
)
孰
不
可
忍
；
然
猶
未
止
。父 

不
爲
挑
戰
擾
亂
之
舉
動
。此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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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壹
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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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與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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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
運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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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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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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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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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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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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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實
行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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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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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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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。中
國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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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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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幷
予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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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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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饒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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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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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。日
保
護
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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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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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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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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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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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2
載
諸
協
定
。。其
羞
汚
直
品
於 

三
國
孟
僅
之
服
孔
明
一。春
秋
郎
伯
之
肉
袒
牽
羊 

。。夫
如
此
而
日
不
涉
政
治

—未
知
其
三
寸
不
爛 

之
舌
如
何
不
爛
一

-7C
矣
:
 

〔来
完
〕

館

特

電

 
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6
馮
玉
祥
部
軍
克
復
多
偷
後

(
：

)

上
海
各
團
體
均
接
馮

捷
電
：
李
烈
鈞
亦
有
電
往 

賀
。。

5

前
方
探
得
消
息
。。賊
司
令 

:
現
調
集
學
二
萬
。
反

攻
多
倫
。。黄
郛
恐

、"一̂/

再
戰
；
遂
勸
馮.

4

111

雇

衅
：
馮
或
將
軍 

6
宋
子
文
向
英
磋 

爲
國
人
攻
擊
。
一 

否
認
1

出
之

，
北
京
故
宮
博
物
院
長
易
培

因


